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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衛生局補助辦理 

115 年度「金門縣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 

需求說明書 

一、依據： 

(一)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第六款規定，加害人處遇計畫指對於加害人實施

之認知教育輔導、親職教育輔導、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或其

他輔導、治療。 

(二)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二款，衛生主管機關：家庭暴力被害人驗

傷、採證、身心治療、諮商及加害人處遇等相關事宜。 

 

二、目標： 

    金門縣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補助執行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工作，受

補助單位（以下簡稱處遇執行機構）頇執行本縣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工作，

配合辦理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含戒酒教育)、親職教育輔導、心理輔

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或其他輔導、治療，以期防範家庭暴力犯罪再發生，

進而架構本縣強化社會安全網絡。 

 

三、處遇執行機構條件： 

(一)基本資格 

1.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並設有精神科門診或精神科病房之醫療

機構。 

2. 為因應本縣家庭暴力處遇計畫工作能夠順遂運作，處遇執行機構應編制

有處遇治療師，相關背景應為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員）

及護理人員等，且必頇依「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與親職教育輔導執行人

員資格條件及訓練課程基準」修滿中央訂定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工

作必修課程。 



 2 

(二)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如下： 

1.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設有精神科門診或精神科病房之證明。 

2. 處遇治療師之相關證照（如精神專科醫師、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

（員）、護理師、智能障礙或特殊教育專家等），以及參與處遇工作之年

資證明（相關文件頇加蓋機關關防為憑），如無相關證照，應檢附畢業

證書及醫院在職證明文件。 

 

四、補助期程：自 115 年 1月 1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五、執行對象： 

下述各類經由本局轉介之家庭暴力加害人： 

(一)經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力之事實且有必要者，依聲請或依職權

核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0 款通常保護令之家庭暴力加害人。 

(二)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16條規定，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第十二款至第十四款及第十六款之暫時保護令或緊急

保護令；聲請人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者，法院並得依其聲請核發同條

項第十款之暫時保護令或緊急保護令。 

(三)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8條規定，犯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而受緩刑之

宣告者，被命於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內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四)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9條規定，被命於假釋出獄付保護管束期間內完成加

害人處遇計畫。 

(五)檢察官裁定緩起訴處分命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罪，法院命緩刑及假釋

付保護管束者，於緩刑及假釋付保護管束期間內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工作項目： 

(一)開案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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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獲本局轉介之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執行機構應於接獲轉介後於 1個

月內安排 1次評估晤談，完成建檔評估，並填繕加害人個案資料表。 

2. 完成評估晤談後，請於 1週內填報「家庭暴力加害人到達執行機構通報

書」，並上傳登錄至「保護資訊系統工作平台」。 

(二)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工作： 

1. 處遇執行機構應依法院裁定內容執行認知教育輔導(含戒酒教育)、親

職教育輔導、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含酒癮、藥癮)或其他輔

導、治療。 

2. 處遇執行機構安排加害人團體課程應於保護資訊系統工作平台設有縣

市家暴處遇班級，依實際登打團體開課紀錄、參與加害人、參與處遇人

員及記錄建檔人員等…。 

3. 處遇執行機構應於每次處遇後，於保護資訊系統工作平排團體開課紀錄

內，逐人逐次編輯紀錄。 

4. 處遇執行機構應於加害人完成處遇計畫工作後，填具完成處遇計畫報告

書及處遇結果。 

(三)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業務聯繫會議 

1.處遇執行機構應配合出席本局召開之「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業務聯

繫會議」。 

(四)其他注意事項 

1. 本局對本計畫所訂之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工作得經常予以監督輔

導，並就監督輔導事項請處遇執行機構改善配合辦理。 

2. 處遇執行機構如非經本局專案核准，不得另立名目向本局轉介治療對

象收取任何費用。 

3. 處遇執行機構對於家庭暴力加害人有不接受處遇計畫、接受時數不足

之情形，應主動聯繫加害人，經聯繫後仍不接受或時數不足時，應於 3

日內填具「聯繫紀錄」及「家庭暴力加害人未到達執行機構通報書」，

通知本局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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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處遇執行機構對於家庭暴力加害人有不遵守處遇計畫內容及恐嚇、施

暴等行為時，應於 3日內填具「家庭暴力加害人特殊狀況通報書」，通

知本局承辦人。 

5. 依據查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與親職教育輔導執行人員資格條件及訓練

課程基準規定略以，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依年資區分為初次執行處遇者

(職前)、未滿 5年者及滿 5年以上者，處遇執行機構應於 9月 30 日前

提報參訓情形： 

(1) 初次執行處遇者(職前)：初次執行處遇前，應接受家庭暴力加害人

認知及親職教育輔導執行人員訓練課程基準時數表(詳如附件，以下

稱課程基準)所定之必修課程至少 21小時，並應參加團體觀察及帶

領課程至少各 12次，每次 2小時。 

(2) 執行處遇年資未滿 5年者：每年應接受課程基準所定選修課程至少 6 

小時，與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相關之個案研討至少 3小時，以及接受

督導至少 3小時。 

(3) 執行處遇年資滿 5年以上者：每年應接受課程基準所定選修課程至

少 6 小時，或進行其他與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相關之實務報告或論文

發表(每篇可抵當年度選修課程 6小時)。 

6. 處遇執行機構應配合本局業務需要，提供相關個案報告及出缺勤紀錄，

處遇個案人數資料統計、報表及按季審閱、檢視、核對個案處遇執行率。 

7. 處遇執行機構對於轉介之及服務之個案資料有保密的義務，非經法定

程序、個案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不得將之提供第三人或對外公開

（除與本計畫之討論相關會議除外）；如有違犯，應自行負擔一切法律

責任，必要時本局亦得追償相關損害。  

8. 處遇執行機構應配合衛生福利部社安網計畫成果報告書，及相關業務督

導考核，提供相關書面資料，並參與考核行程。 

 

七、計畫經費：本局補助旨揭計畫計新臺幣 20 萬元整，各項目執行價目非經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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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任意更動。下表編列金額，估算為 20 萬元整，得視加害人實

際情形相互勻用，並以 20 萬為限，如經費使用情形超出補助原額

請務必提前告知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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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115 年度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工作經費估算表 

項目 單價 金額 備   註 

個別認知教育輔導(含

戒酒教育)、親職教育

輔導、心理輔導或其

他輔導、治療 

1,600 元 32,000 元 

每年估算頇執行個別認知教育輔導(含

戒酒教育)、親職教育輔導、心理輔導

或其他輔導、治療者約為 1案，執行次

數依保護令裁定為主，在此以被裁定 20

次來做計算。 

每案每次補助新台幣 1,600 元，每次至

少 1小時。 

1 案*1,600 元*20 次=32,000 元/年 

團體認知教育輔導(含

戒酒教育)、親職教育

輔導、心理輔導或其

他輔導、治療 

4,000 元 80,000 元 

(1) 每年估算頇開設認知教育輔導(含

戒酒教育)、親職教育輔導、心理

輔導或其他輔導、治療團體至少 1

團。 

(2) 團體指同一時段，2人以上（含本數）

同時進行團體輔導者。 

(3) 執行次數依保護令裁定為主，在此

以被裁定 20 次來做計算。 

(4) 每次至少 2 小時，每團以 2 位治療

師為限，每位治療師補助新台幣

2,000 元。 

2 名治療師*2,000 元=4,000 元 

1 團*4,000 元*20 次=80,000 元/年 

精神治療 1,500 元 15,000 元 

每年估算頇執行精神個別治療者約為 1

案，執行次數依保護令裁定為主，在此

以被裁定 10 次來做計算。 

每案每次補助新台幣 1,500 元，每次至

少 1小時，限精神科專科醫師執行。 

1 案*1,500 元*10 次=15,000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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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癮治療(門診治療) 1,000 元 14,000 元 

每年估算頇執行戒癮門診治療者約為 1

案，執行次數依保護令裁定為主，在此

以被裁定 14 次來做計算。 

每案每次補助新台幣 1,000 元，每次至

少 1小時。 

1 案*1,000 元*14 次=14,000 元/年 

戒癮治療(住院治療) 4,000 元 56,000 元 

每年估算頇執行戒癮住院治療者約為 1

案，住院療程以 14 日為上限，每案每

日補助新台幣 4,000 元，住院療程以 14

日為上限，最高補助新台幣 56,000 元。 

1 案*4,000 元*14 天=56,000 元/年 

資料登錄費 300 元 3,000 元 

本縣每年完成處遇計畫者約為 10 案。 

每案最高補助新台幣 300 元（完成保護

令裁定內容所有課程者，需完成所有相

關資料之登錄，方可申請該筆費用）。 

10 案*300 元=3,000 元/年 

合計 200,000 元 項目間請准予相互挪用 

 

八、處遇核銷事宜 

（一） 處遇執行機構應按季（每 3、6、9、12 月）依實際執行情形，分別於 4

月 25 日、7月 25 日及 10 月 25 日前函送本局辦理核銷，相關檢附核銷文

件如下： 

1. 家庭暴力加害人課程出席及簽到紀錄。 

2. 家庭暴力加害人到達執行機構通報書(晤談建檔個案)。 

3. 資料登錄費需檢附家庭暴力加害人完成處遇計畫報告書及處遇結果。 

（二） 第 4 季經費核銷請提早為當年度 12 月 25 日前送本局辦理結報，並請將

加害人接受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時間排開，避免耽誤辦理核銷時間，造

成處遇執行機構權益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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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遇執行機構或本局得於情事發生後 30 日內以書面提出

修改契約之請求；雙方於接到對方要求修改契約後，應於 60 日內以書面答

覆；逾期未答覆者，視為同意修改契約。 

（一） 法令有變更者。 

（二） 服務需求變更者。 

（三） 相關設備更新者。 

（四） 服務內容經評估有變更必要者。 

（五） 其他不可抗力之相關因素影響契約之執行者。 

 

十、補助契約因故變更或中途終止，致原補助計畫變更或不再執行時，處遇執行機

構應於 3個月前通知補助單位，雙方應以案主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共同規劃

輔導或轉介作業。 

 

十一、處遇執行機構若違反契約規定，遲延履約之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乙方

如未依照契約規定（乙方執行契約條款第三條、第五條、第八條工作內容，

加害人處遇能否在年度結束完成不在此規定內）期限履約，應按逾期日數，

每日依當季核銷價金總額 1 ‰，計算逾期違約金。但未完成履約之部分不影

響其他已完成部分之使用者，得按未完成履約部分之契約價金，每日依其 1 

‰計算逾期違約金。但處遇執行機構因損害責任應負之賠償金額或懲罰性違

約金排除前述上限規定。 

 

十二、本計畫所需經費之核撥，將依當年度預算並經議會議通過後辦理，本案因屬

跨年度編列預算，若經費遭刪減、刪除或凍結，不能如期動支，本局延後或

調整變更經費，或終止辦理補助。 

 

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處遇執行機構需配合協助辦理。 


